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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51401-1 

壹、基金概況 

配合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於 104 年 3 月 31 日公布廢止，依法編列清理預算。 

貳、清理計畫 

一、本基金 21 處出租國宅管理維護部分，自 105 年度起轉入臺北市住宅基金收支保管運作與執行、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二、35 戶管理站房舍財產處分：管理站房舍屬市有財產，其處分應經市議會同意，故於依法完成同意處分程序後，進行（標）售處分計畫。 

參、清理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清理預算期間編列如下， 

(一)基金來源：財產收入－財產處分收入 398,044,450 元，係 35 戶管理站房舍財產處分收入。 

    (二)基金用途： 

    1.國宅管理維護計畫 506,417,686 元，係核撥國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結餘款予各社區管委會及管理維護費結餘款移撥住宅基金。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0,000 元，係帳冊及預決算書表等印刷費。 

  3.解繳市庫計畫 3,974,206 元，係清理預算餘額辦理繳庫。 

    合計 510,431,892 元。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本期短絀 112,387,442 元，以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112,387,442 元彌平。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清理預算期間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12,387,442 元，主要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0,369,207 元及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018,235 元所致。 

肆、其他重要說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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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清理期間預算數

名　　　　　稱編　號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清理預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51401-3

基金來源 398,044,4504

財產收入 398,044,45045

財產處分收入 398,044,450451

基金用途 510,431,8925

國宅管理維護計畫 506,417,6865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0,0005L

解繳市庫計畫 3,974,2065Z

本期賸餘(短絀-) -112,387,4426

期初基金餘額 112,387,44271

期末基金餘額73



清理期間預算數 說　　　　　　明
項　　　　　　　　　　　　　目

名　　　　　　　　　　　　　稱編    號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現金流量預計表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51401-4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81

-112,387,442811 本期賸餘(短絀－)

2,018,235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2,763,1118123 應收款項減少2,763,111元。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744,8768124 應付款項減少504,103元，預收款項減少240,773元。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813 -110,369,207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82

178,139,426822 準備金減少178,139,426元。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

1,329,464824 什項資產減少1,329,464元。減少其他資產

-181,487,12582D 什項負債減少181,487,125。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82Z -2,018,235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83 -112,387,44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84 112,387,44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85

註：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３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清理期間預算數 說        明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財產處分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51401-5

合計 398,044,450

財產處分收入 398,044,450451

1.土地328,842,334元。
2.房屋及建築69,202,116元。



清理期間預算數

說        明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國宅管理維護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51401-6

合　計 506,417,686

506,417,686其他9

506,417,686其他支出91

506,417,686其他91Y

398,004,450 核撥國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結餘款予各社區管理

委員會(房舍使用費)。

年 1 398,004,450

108,413,236 管理維護費結餘款移撥住宅基金(管維費)。年 1 108,413,236



清理期間預算數

說        明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51401-7

合　計 40,000

40,000服務費用2

40,00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24

40,000印刷及裝訂費241

13,000 印製帳冊、決算書及報表等印刷費(房舍使用費)

。

年 1 13,000

27,000 印製預(概)算書印刷費(房舍使用費)。本 150 180



清理期間預算數 說        明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解繳市庫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51401-8

合計 3,974,206

3,974,206稅捐及規費(強制費)6

3,974,206繳庫67

3,974,206 清理預算餘額辦理繳庫(維修補助款)。解繳市庫671



科　                         　　目 104年(上年)12月31日105年12月31日
比   較
增減(-)預　計　數 調整數(　)

調整後預計數

金    額 ％

預　計　數

金    額 ％名                       稱編      號
±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51401-9

資產合計 469,747,463 -294,619,443-175,128,020 294,619,443 100.00

資產 469,747,463 -294,619,443-175,128,020 294,619,443 100.001

流動資產 217,905,276 -115,150,553-102,754,723 115,150,553 39.0811

現金 210,015,976 -112,387,442-97,628,534 112,387,442 38.15111

銀行存款 210,015,976 -112,387,442-97,628,534 112,387,442 38.151112

應收款項 7,889,300 -2,763,111-5,126,189 2,763,111 0.93113

應收帳款 5,782,852 -2,767,746-3,015,106 2,767,746 0.931133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57,829 -27,677-30,152 27,677 0.011134

應收利息 2,164,277 -23,042-2,141,235 23,042 0.011139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 250,761,833 -178,139,426-72,622,407 178,139,426 60.4612

準備金 250,761,833 -178,139,426-72,622,407 178,139,426 60.46124

其他準備金 250,761,833 -178,139,426-72,622,407 178,139,426 60.46124Y

其他資產 1,080,354 -1,329,464249,110 1,329,464 0.4613

什項資產 1,080,354 -1,329,464249,110 1,329,464 0.46131

催收款項 1,080,354 -1,329,464249,110 1,329,464 0.461313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469,747,463 -294,619,443-175,128,020 294,619,443 100.00

負債 355,087,252 -182,232,001-172,855,251 182,232,001 61.852

流動負債 99,387,195 -744,876-98,642,319 744,876 0.2521



科　                         　　目 104年(上年)12月31日105年12月31日
比   較
增減(-)預　計　數 調整數(　)

調整後預計數

金    額 ％

預　計　數

金    額 ％名                       稱編      號
±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51401-10

應付款項 99,049,132 -504,103-98,545,029 504,103 0.17212

應付帳款 305,465 -241,632-63,833 241,632 0.082122

應付代收款 198,024 -198,024198,024 0.072123

應付費用 98,545,643 -64,447-98,481,196 64,447 0.022125

預收款項 338,063 -240,773-97,290 240,773 0.08213

預收收入 338,063 -240,773-97,290 240,773 0.082133

其他負債 255,700,057 -181,487,125-74,212,932 181,487,125 61.6022

什項負債 255,700,057 -181,487,125-74,212,932 181,487,125 61.60221

存入保證金 4,803,022 -3,302,691-1,500,331 3,302,691 1.122211

應付保管款 250,897,035 -178,184,434-72,712,601 178,184,434 60.482212

基金餘額 114,660,211 -112,387,442-2,272,769 112,387,442 38.153

基金餘額 114,660,211 -112,387,442-2,272,769 112,387,442 38.1531

基金餘額 114,660,211 -112,387,442-2,272,769 112,387,442 38.15311

累積餘額 114,660,211 -112,387,442-2,272,769 112,387,442 38.153111



合計
用途別科目

國宅管理維護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解繳市庫計畫
計畫別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51401-11

506,417,686 40,000 3,974,206合計 510,431,892

40,000服務費用 40,000

40,00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000

40,000印刷及裝訂費 40,000

3,974,206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3,974,206

3,974,206繳庫 3,974,206

3,974,206解繳市庫 3,974,206

506,417,686其他 506,417,686

506,417,686其他支出 506,417,686

506,417,686其他 506,417,686























51401-22

                                                                                                                                                                   中華民國70年4月18日內政部臺內營字第1729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73年4月10日內政部臺內營字第217775號函修訂發布

                                                                                                                                                                   中華民國89年11月15日內政部臺內營字第8984894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內政部臺內營字第 1040804029 號令發布廢止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以直轄市及縣（市）國民住宅主管機關為管理機關。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  國民住宅售價之百分之二‧五之提撥款及其存款孳息收入。

二  社區住戶負擔之管理、維護費。

三  公共設施及服務設施收益之提撥款及其存款孳息收入。

四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入款。

五  其他收入。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  社區管理、清潔及維護等費用。

二  社區住戶手冊、通訊等編撰、印製費用。

三  社區管理辦公場所等購（租）費用。

四  其他有關費用。

第六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各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庫務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造，悉依預算法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立會計制度，其收支憑證、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之編送，依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基金於國民住宅管理維護業務結束後裁撤之，其財產及權益，應歸屬各社區該管地方政府。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北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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